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

        
210401      纸件申请，回函请寄：100088 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 6 号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受理处收
2022.10     电子申请，应当通过电子专利申请系统以电子文件形式提交相关文件。除另有规定外，以纸件等其他形式提交的
            文件视为未提交。

610000

成都市天府新区华阳华府大道 1 段 1 号蓝润 ISC2 栋 1 单元 2008 号 成

都天汇致远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普通合伙)

韩晓银(028-85961062)

发文日：

 2023 年 12 月 16 日

申请号：202111072595.8 发文序号：2023121600203920

申请人：西华师范大学

发明创造名称：一种用于野外条件下模拟气候变暖的装置

第 一 次 审 查 意 见 通 知 书

1. 应申请人提出的实质审查请求，根据专利法第 35 条第 1 款的规定，国家知识产权局对上述发明专利申请

进行实质审查。�

根据专利法第 35 条第 2 款的规定，国家知识产权局决定自行对上述发明专利申请进行审查。�

2. 申请人要求以其在：

     �

  申请人已经提交了经原受理机构证明的第一次提出的在先申请文件的副本。

  申请人尚未提交经原受理机构证明的第一次提出的在先申请文件的副本，根据专利法第 30 条的规定视

为未要求优先权要求。

3. 经审查，申请人于     提交的修改文件，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51 条第 1 款的规定，不予接受。

4.审查针对的申请文件：�

原始申请文件。 分案申请递交日提交的文件。 下列申请文件：

     

5. 本通知书是在未进行检索的情况下作出的。�

  本通知书是在进行了检索的情况下作出的。�

  本通知书引用下列对比文件(其编号在今后的审查过程中继续沿用)：

编号 文  件  号  或  名  称
公开日期

（或抵触申请的申请日）

1 CN102962106A 2013-03-13

2 CN202000695U 2011-10-05

6.审查的结论性意见：

关于说明书：�

申请的内容属于专利法第 5 条规定的不授予专利权的范围。�

说明书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3 款的规定。�

说明书不符合专利法第 33 条的规定。

说明书的撰写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17 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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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权利要求书：�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2 条第 2 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9 条第 1 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2 款规定的新颖性。�

权利要求 1-10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权利要求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4 款规定的实用性。�

权利要求     属于专利法第 25 条规定的不授予专利权的范围。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4 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31 条第 1 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33 条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19 条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0 条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1 条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2 条的规定。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5 款或者实施细则第 26 条的规定。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 19 条第 1 款的规定。

分案申请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43 条第 1 款的规定。

上述结论性意见的具体分析见本通知书的正文部分。�

7.基于上述结论性意见，审查员认为：�

申请人应当按照通知书正文部分提出的要求，对申请文件进行修改。�

申请人应当在意见陈述书中论述其专利申请可以被授予专利权的理由，并对通知书正文部分中指出的不符

合规定之处进行修改，否则将不能授予专利权。

专利申请中没有可以被授予专利权的实质性内容，如果申请人没有陈述理由或者陈述理由不充分，其申请

将被驳回。

     

8.申请人应注意下列事项：�

(1) 根据专利法第 37 条的规定，申请人应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的 4 个月内陈述意见，如果申请人无正

当理由逾期不答复，其申请被视为撤回。

(2) 申请人对其申请的修改应当符合专利法第 33 条的规定，不得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

同时申请人对专利申请文件进行的修改应当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51 条第 3 款的规定，按照本通知书的要求

进行修改。

(3) 申请人的意见陈述书和/或修改文本应邮寄或递交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受理处，凡未邮寄或递交给

受理处的文件不具备法律效力。

(4) 未经预约，申请人和/或代理师不得前来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与审查员举行会晤。�

(5) 对进入实质审查阶段的发明专利申请，在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答复期限届满前（已提交答复意见的

除外），主动申请撤回的，可以请求退还 50%的专利申请实质审查费。

9.本通知书正文部分共有 4 页，并附有下述附件：

引用的对比文件的复印件共     份     页。

     

审查员：张艳艳 联系电话：010-53962461 审查部门：专利审查协作北京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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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次 审 查 意 见 通 知 书

申请号:2021110725958

本申请涉及一种用于野外条件下模拟气候变暖的装置。经审查，现提出如下的审查意见。

1.权利要求 1 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不具备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创造性。

权 利 要 求 1 请 求 保 护 一 种 用 于 野 外 条 件 下 模 拟 气 候 变 暖 的 装 置 。 对 比 文 件 1

（CN102962106A）公开了一种半开放式气候变化野外原位模拟气室（相当于用于野外条件下模

拟气候变暖的装置），并具体公开（参见说明书第 1-5 段，第 23-41 段、附图 1-8）：包括一气

室主构架 10（相当于开顶气室）、一探头感应系统 20、一换气加热系统 30（相当于空气循环系

统）及一自动控制系统 40 四大部分，气室主构架 10，置于野外地面上（根据图 2 可确定气室的

底面边缘沿野外地面的地形设置），周边封闭且顶部透气，内部沿竖直安装的气室主构架 10 的

直棱 15 上铺设有左气体释放管 31 和右气体释放管 39（相当于空气输入管道）；探头感应系统

20 包括一气室内温度探头 21（相当于第一温度探头）和一气室外温度探头 22（相当于第二温

度探头），气室内温度探头 21 设置于气室主构架 10 的内部，气室外温度探头 22 设置于气室主

构架 10 的外部，自动控制系统 40（相当于连接第一温度探头和第二温度探头的温差控制器）包

含有一风扇控制模块 41、一加热控制模块 42、一阀控制模块 43、一温度感应模块 44、一 CO2

感应模块 45、一显示屏 46、一主控板 47 和一控制箱 48，风扇控制模块 41 用来控制左风扇 31

和右风扇 32 的开关、风量的大小和风向；加热控制模块 42 是根据气室内外的温度差值、加热

组件的温度和罩管 33 出口气体温度的情况，来控制加热组件的开闭、加热功率的大小（相当于

根据第一温度探头和第二温度探头检测的温度差判定是否向输入开顶气室内的气流加热）；阀

控制模块 43 是用于控制空气阀 37 和 CO2 阀 38 的打开和关闭，进而控制外部空气和钢瓶 CO2

气体的输入；温度感应模块 44 是用来感应气温内外的空气温度、加热组件的温度和罩管 33 出

口气体的温度；CO2 感应模块 45 起感应气室内外的 CO2 浓度差异；换气加热系统 30 用于在自

动控制系统 40 的控制下通过左气体释放管 31 或右气体释放管 39 向气室主构架 10 内输入气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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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权利要求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与该对比文件所公开的技术内容相比，其区别在于：空

气输入管道沿气室内部底部边缘铺设。

基于上述区别，可以确定该权利要求相对于对比文件 1 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选择空气

输入管道的铺设方式。

对于上述区别，将空气输入管道沿气室内部底部边缘铺设，属于本领域常用的用于为气室

输送空气的空气输入管道的铺设方式。

由此可见，在对比文件 1 的基础上结合本领域的常用技术手段以获得该权利要求所要求保

护的技术方案，对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该权利要求所要求保护的

技术方案不具备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因而不具备创造性。

2.权利要求 2-10 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不具备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创造性。

权利要求 2-10 均为从属权利要求，对比文件 1 公开（参见说明书第 23-41 段、附图 1-8）：

气室主构架 10 为六边体结构，包括六个墙壁隔板，每个墙壁隔板为六边体结构的一面，墙壁隔

板之间固定连接；墙壁隔板的四周为不锈钢角钢框架（属于金属框架），不锈钢角钢框架内固

定透光性高的聚碳酸酯板 19（相当于透明 PC 阳光板）；不锈钢角钢框架的顶部固定有透气结

构，透气结构包括六边形中框架 12、斜棱 14、六边形顶框架 11 和聚碳酸酯板 19，中框架 12 和

顶框架 11 之间由 6 条斜棱 14 连接固定、相邻斜棱 14 之间安装聚碳酸酯板 19；左气体释放管 31

和右气体释放管 39 沿竖直安装的气室主构架 10 的直棱 15 铺设，且高于所述野外地面，左气体

释放管 31 和右气体释放管 39 上均匀设有排气量调节孔 311（相当于排气孔）；自动控制系统

40 包括集成各个控制模块的主控板 47，主控板 47 设置有预设的温差阈值（相当于温差设定

值），并实时检测气室内温度探头 21 和气室外温度探头 22 之间的温差值，当气室内温度偏低

时（相当于当温差值小于或等于温差设定值时），控制加热组件 36 打开，进而使换气加热系统

30 给右气体释放管 39 内的气流加热；当气室内温度偏高时（相当于温差值大于温差设定值

时），控制加热组件 36 关闭，进而使换气加热系统 30 停止给右气体释放管 39 内的气流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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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气加热系统 30 包括一左气体释放管 31、两空压软管 32、一罩管 33、一左风扇 34、一右风扇

35、一加热组件 36、一空气阀 37、一 CO2 释放阀 38、一右气体释放管 39，加热组件 36 是在电

加热丝外面套有多孔网状散热片，用于对流过管道的气体进行加热；空压软管 32 通过套接的方

式一端套接于左气体释放管 31 的下端，另一端套接于罩管 33（连接的空压软管 32 和罩管 33 相

当于通风管道）上，并都通过管箍锁紧；在罩管 33 内左右两侧分别放有一左风扇 34 和右风扇 35，

此两风扇均为轴流风扇，紧紧地卡接在管中；在两风扇之间还有一加热组件 36，是在电加热丝

外面套有多孔网状散热片，散热片外形呈圆形，卡接于罩管 33 内，用于对流过管道的气体进行

加热；在左风扇 34 和加热组件 36 之间还接有一空气阀 37，空气阀 37 为一大流量的气体电磁阀，

通过其开关来控制外部空气的流入；电加热丝连接自动控制系统 40 及加热电源。对比文件 2

（CN202000695U）公开一种温室效应模拟试验装置，并公开（参见说明书第 15 段，第 31-39

段、附图 1-7）：包括温室效应模拟开顶式气室温室效应模拟开顶式气室由下至上包括底座、

框体及收口，整体横截面为正八边形，底座为中空正八棱柱结构；收口为连接于框体各面顶部，

向中心 45°收拢的收缩口结构；底座与框体、框体与收口由 40 目尼龙网（相当于纱网）相隔

（即框体与收口之间的尼龙网为框体顶部固定的透气结构，该透气结构包括八边形框架和尼龙

网，尼龙网连接于八边形框架的内部）。且其在对比文件 2 中所起的作用与其在本发明中为解

决其技术问题所起的作用相同，都是用于提供一种适用于气室的透气结构，也就是说对比文件 2

给出了将该技术特征用于该对比文件 1 以解决其技术问题的启示。在对比文件 2 的教导下，本

领域技术人员有动机结合对比文件 2 对对比文件 1 中的透气结构进行改进，在六边形中框架的

内部连接纱网。进一步地，为了提高纱网的强度，在六边形框架的内部连接钢丝网，将钢丝网

设于纱网的下部，可以由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实际需要通过常规选择获得；使 PC 板为空心结

构，以提高其保温性能，属于本领域的常用技术手段；在地面开设沟槽作为地基，属于本领域

的常用技术手段，野外地面在开顶气室的底面边缘设有沟槽作为地基，对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

是容易想到的；使第一温度探头位于开顶气室的底部或中部，可以由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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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通过常规选择获得；单片机为常用的控制单元，继电器是常用的控制开关，由单片机作为

温差控制器的控制单元，使电热丝通过继电器连接加热电源，由继电器控制电加热丝的通断，

可以由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实际需要通过常规设计获得；由风机代替风扇作为气流输送的动力

源，使风机的出气口连接通风管道，对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是容易想到的；为了便于同时向两

个空气输送管道输送气流，设置三通道通风接头，将通风管道连接三通道通风接头的一端，将

三通道通风接头的另外两端接入空气输入管道，可以由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实际需要通过常规

设计获得。因此，在其引用的权利要求不具备创造性的情况下，该从属权利要求 2-10 也不具备

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创造性。

基于上述理由，本申请的独立权利要求以及从属权利要求都不具备创造性，同时说明书中

也没有记载其他任何可以授予专利权的实质性内容，因而即使申请人对权利要求进行重新组合

和／或根据说明书记载的内容作进一步的限定，本申请也不具备被授予专利权的前景。如果申

请人不能在本通知书规定的答复期限内提出表明本申请具有创造性的充分理由，本申请将被驳

回。

对进入实质审查阶段的发明专利申请，在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答复期限届满前（已提交

答复意见的除外），主动申请撤回的，可以请求退还 50%的专利申请实质审查费。

如您对审查意见存在疑问，可拨打审查员电话 010-53962461，或值班电话 010-53962449，

也可通过邮箱 sxbjzx_yijian@sipo.gov.cn 反馈意见。请注意：邮箱反馈的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

请将正式的意见陈述书和/或修改文本在规定期限内提交给专利局受理部门。

审查员姓名:张艳艳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

        
210401      纸件申请，回函请寄：100088 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 6 号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受理处收
2022.10     电子申请，应当通过电子专利申请系统以电子文件形式提交相关文件。除另有规定外，以纸件等其他形式提交的
            文件视为未提交。

审查员代码:30082314


